关于《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道路运输行政处罚的

裁量基准（修订草案）》的起草说明

《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关于道路运输行政处罚的裁量基准》（以下简称《道路运输裁量基准》）经市政府备案通过，于2021年9月20日起施行，现将本次修订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本次修订的背景主要有：一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》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，有必要将危险化学品运输最新执法依据更新纳入裁量基准。二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等行业法规规章已作了修订，有必要对裁量基准进行相应修改。三是道路运输管理和执法部门在长期监管执法实践中，积累了一定的对裁量因素、裁量情节和处罚标准进行调整优化的需求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本次修订对现行《道路运输裁量基准》进行了全面修订，《道路运输裁量基准（修订草案）》共包括违法行为134项，涉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共20部。其中，法律3部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）；行政法规2部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）；部门规章8部（《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管理办法》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《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定》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》《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》《道路运输从业人员管理规定》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》）；地方性法规4部（《上海市道路运输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条例》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）；地方政府规章3部（《上海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停车场（库）管理办法》《上海市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管理暂行规定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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